表一：災民救濟安置緊應變作業流程圖

作業程序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遣散





【獨居老人、身心障礙者、兒童少年、單親家庭等安置】





通報救災指揮中心成立災民收容站





（災害發生地（鄉(鎮市)公所）設置災民收容救濟站）


【提供災民臨時收容】





【視災情而定】





設置災民服務站





災害救助金核發





安置弱勢災民





設置物資收受和存放地點





剩餘物資的處理





物資的發放





捐款管理與運用





捐款徵信





通報





成立緊急應變小組





召集各編組成員


召開會報





【視災情而定】





成立收容救濟總站








